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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甲：「當我向傳道人提到我的同性戀掙扎的時候，他告訴我說，我就是那些為天國的緣故自閹的人。我聽到後很難受，自閹…」

組員乙：「牧師講完話後，我怕得要死。走到一個草堆裡躱起來。當時天氣很冷，但我的冷是從中裡冷出來的，很孤單，很害怕。」

組員丙：「我鼓起勇氣向傳道人承認我對男團友有性幻想及不由自主作出了一些表示後，傳道人便把我趕走，叫我以後也不要再回去“搞”我的團友。我很慚愧，很自責，很後悔，很憤怒。」


十多二十年前，同性戀是一個禁忌，不能講，也不能碰。不少牧者傳道只知道同性戀是罪，但沒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有時作出了一些不正確的舉動和反應。不夠一代，如今否定同性戀是一個禁忌，在不少地區只能很小心地講，甚至不能講，不然可能會觸犯一些歧視條例。香港在二零零六年，社會裡就是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而變得白熱化。在政治爭拗下，一些本身不認同同性戀行為卻又面對同性性吸引的人，聽到許多這些白熱化的辯論，心裡滿不是味兒。


我在零五年左右參與新造的人協會的一個牧養支持小組，認識一群有同性性吸引的掙扎的朋友，裡面大多數是基督徒，也有一些是教外的朋友。一年之後，小組發展為生命更新小組，執筆之日，不知不覺原來已陪伴五六位組員前行了差不多兩年，期間我們彼此建立了一定的友誼。透過大家真誠的分享自己人生的過去，我們彷彿一起走過昔日的那些路：親眼見到別人的流淚，親耳聽到別人的哭泣，親身感受到別人的焦慮，但也親身感到別人的生命在基督裡獲得充實和安慰。

因存在著同性性吸引而帶來的內心矛盾和不安，在許多組員心裡都留下深刻的印記，然而，在大家坦白的分享和彼此的鼓勵守望下，許多組員都能超越身上這些印記與陰影，叫自己的生活過得充實和平安。我也在一次小組裡分享自己作為一個異性戀傾向的基督徒的性掙扎，想不到竟有組員能在我的分享中得幫助。

我們小組裡有一些組員，仍然未預備好向他們的牧者揭露自己的情況，他們不放心在教會裡站出來。因此，教會中的同路人其實仍行得頗遠。但他們在小組裡卻能找到同路人，這裡有人願意分擔他們的苦惱，這裡有人聆聽他們的掙扎。他們不會遇到排斥的目光，這裡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只有鼓勵，沒有嘲諷。我見到神的醫治在他們身上顯出來，有些組員從前寡言，常低下頭，但現在很樂意分享，也常用目光接觸人。他們在基督裡有了自信，他們知道神的愛堅固著他們，引導著他們，他們不以福音為恥。我每次參與小組的聚會，都異常歡樂，因為他們是神聖的，神的靈在他們身上，神的能力正在軟弱的人上顯出大能。有幸成為他們的同行者，是神給我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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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

害怕，是我們許多組長和組員共有的一種經驗。當發現自己對同性感到性吸引時，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就是害怕，不知所措。既想更親近心儀的對象，又害怕被人知道自己存有的感覺。距離若近若遠，道德上的矛盾加上情感上的衝動，心裡面洶湧混沌一片。每當獨個兒的時候，就更害怕。有些組長是同性戀過來人，他們已得到許多幫助，按他們對福音的認識重建身心。他們的生活與普遍香港人一樣忙，工作壓力大，有自己教會生活，有的更有自己的家庭。他們並不想把重新趟開自己的歷史，有些人也因配偶擔心而猶豫不決。然而在各有各怕的情況下，新造的人協會的同路人工作始終開始了。
天啊！馬利亞竟有了身孕
約瑟與馬利亞的人生，因耶穌基督而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約瑟是一個義人，與馬利亞已有了婚約，據傳統風俗推測，約瑟當時應已付了一部份禮金，約瑟與馬利亞都不可再與其他人有何婚約，也不能親近其他人。古時的婚姻，多數由父親作主，而襯家之間多數是已認識，並有一定交情。按猶太的米示那，約瑟可以與馬利亞同房，但我們不確定米示那這方面的資料是否反映第一世紀的情況
，而加利利北區與猶大南部的風俗也有區別。按摩西律法的話，當約瑟尚未迎娶馬利亞，他們暫未能夠同房。馬利亞有不明來歷的身孕一事，是對約瑟和他的父家的尊榮的一種侵犯，在古代社會是一件很大的事。約瑟可以追究馬利亞的父家，交回聘禮，並作出賠償。而馬利亞有了外人經手的胎，是作行淫辦理。要麼她是因姦成孕，那還可保命。要麼是通姦，會被人拿石頭打死。在一個偏遠的村落裡，執法向來都不必問准官府。我們看粵語長片長大的一代，會較容易明白這種場面。
約瑟，你怕甚麼？
馬太福音對約瑟的稱呼 ─「義人」，不是指他不曾犯罪，而是指他熱心學習，盡力遵守摩西律法，諸如食物與生活的潔淨、謹守安息日和聖日，恆常到耶路撒冷過節等等。能被稱為「義人」，是當時的一種尊榮。現在，他的妻子突然被發現有了身孕，這是何等大的恥辱。他若公開追討的話，他的尊榮可以保存，但事件公開處理的話，馬利亞就可能性命不保。他不欲公開追究，可顯示他的確是一個義人。私下將馬利亞休掉，不追究她父家，可能是較好的做法，但他的清譽就蒙受陰影了。人家會暗地裡笑他，豈不知他這趟遭遇，是否耶和華要降罰與他，誰知他是不是表面上的義人呢？這至少是約伯三友的邏輯，相信也絕不限於約伯三友。
總之，約瑟已不能當無事發生過地回到從前的生活，歷史不會讓人重新來過，他畢竟被捲入了這件棘手的醜事。他與馬利亞訂立婚約後一直準備著的婚姻大事，如今都破滅了。那時他的心可能正波濤洶湧，混沌一片。當人看不清自己要怎樣走時，便容易感到害怕，這也許就是約瑟心裡所怕的。
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天使在夢中顯現說：「你只管迎娶馬利亞。」約瑟腦裡盤旋的幾個出路，或者並不包括這一個。若他曾想過的話，亦大概會是排到最後的位置。約瑟如迎娶馬利亞，他過去努力得來的聲譽就不保了。他既知道馬利亞懷有非自己所出的胎，她要麼是被玷污了的女子，要麼她已經犯了律法，娶她的話，就會令自己被人視為輕率於律法的普通人。從前好不容易賺來的信譽與尊榮，都會一掃而空。而他也將會有一位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
，這孩子會是他一個終身不光彩的記號，是他的負資產，他一生都不再能像以前一樣被人尊重，很難再抬起頭來。以後人家看他的目光會如何？

天使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馬利亞，因為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而來的。這秘密卻大概只有約瑟和馬利亞知道，或者他們的家人也會聽過，只是誰會相信？或者有人更會想，約瑟竟照樣迎娶馬利亞，莫非那胎真的出於約瑟的，約瑟在正式過門前便與馬利亞親近？
 約瑟娶過馬利亞，他完全知道後果，知道迎娶馬利亞後會面對的壓力。他知道這路不易走，那也不是自己主動選上的路，只是當他遇上了，也就勇敢地迎上去。他願意按天使的指示成為馬利亞的同伴，他知道馬利亞需要他，那孩子也需要他。

有時候，當人向身邊的朋友表示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時，他或會覺得非信徒比基督徒更容易接納自己。在社會裡，同性戀已大抵正常化。但基督教因教義關係，對同性的性關係仍然持否定的立場。基督徒團契要接納一位有同性戀掙扎，或者已有同性戀行為的團友，比之在同事朋友間的互相接納，至少在心理上難得多了。團友導師或會感到徬徨，我可怎樣與這位團友相處呢？她會愛上我嗎？他會追求同性團友嗎？她可否參加事奉呢？他的問題這麼難，我又能幫上甚麼幫呢？諸如此類的一千零一個問題，挑戰著今天的信徒。
不曾選擇

過去有人誤以為同性戀是人選擇的一種結果，像抽煙的習慣一樣。但大部份的男同性戀人士都不曾經驗選擇的機會 (女同性戀人士卻有一些表示是自己經過選擇而發展對同性的情慾)。雖然有為數不少的個案顯示童年的性侵犯經驗，一些突發的創傷經驗，或父母監護人的個性等後天因素，都會使人增加發展出同性性吸引的情況，但這些因素本身，也不是經由當事人自己作出選擇的。現時的科學研究所達致的主流意見認為，同性戀傾向是結合先天的遺傳因素與後天環境因素而形成的。90年代有一些研究者曾一度認為男同性戀傾向主要是遺傳決定的，但近年的研究已推翻了這些早期的憶測。對不少經驗有同性性吸引的人士來說，被同性吸引的感覺是隨心理成長而漸漸出現，是很自然的。

人生有許多遭遇都不是由個人選擇而來，正如約瑟面對妻子馬利亞神秘懷孕這事一樣。遇到不幸的人很自然會問：為甚麼是我呢？發現自己對同性有浪漫的感覺，漸漸發現被同性所吸引，再而發現自己有性衝動，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一下子便接受的事實。社會裡有許多人走不同的路：有些人忽視或放棄基督教信仰，順著自己的同性戀性傾向結交同性伴侶；有些人嘗試按新的思想改造基督教信仰，使之能全然認可忠貞的同性戀關係；有些人(包括一些基督徒)選擇隱藏自己的性傾向，甚至逼自己結婚生子，但卻過著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同性戀生活；有些人選擇按基督教的教義來整理自己的心性，使自己的行為與信仰配合。

信實的耶和華昔日既要照曾應許的，將自己的百姓從眾罪惡裡救出來，便差使者呼召約瑟走上一條難走的路，要透過約瑟去進行祂拯救世界的計劃。路雖不易走，但神的使者說：不要怕，只管走我指示你的路吧。今天，神要叫我們與祂和好，又要透過我們去使世界與祂和好，祂邀請我們與祂配合，這路也不易走。縱使我們不是面對如馬利亞的性命威脅，不是面對約瑟的尊嚴挑戰，但總會有路費要支付。


有同性戀傾向的人士，如今要走同志的路已比昔日容易，社會接納多了，只是生活方式充滿危險，也有來自保守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的批判壓力。要在教會內推動同志運動，雖然也不容易，但總有全球同性戀運動和人權運動的道德高地聲援。最困難的，可能是第四類，他們在教會裡擔心自己所遇的問題一旦曝光，就會被視為二等公民，被人監視；他們在教會外的同志圈中被視為虛偽的叛徒，被嘲為恐同症的內化表現；甚至在他們內心裡，也打不定主意，常是波濤洶湧的。他們若勇敢地在信仰上堅持下去，他們極需要路上的同伴，有些可能是跟他們有相同的背景，有些是願意一同走路的人。

無論你是一名教牧，或者你是一位正面對同性性吸引的人，或者你是同性戀人士的家屬，或者是過來人，又或者以上都不是，但我相信神仍向我們當中許多人發出呼聲，邀請我們參與使世界(包括受同性性吸引困擾的人)與祂自己復和的行動。
� 根據猶太學者Jacob Neusner的研究，米示那是反映祭司的觀點的第二世紀作品，但卻是考慮農村生活上的細節而寫。


� 耶穌是一個父親不明的孩子，猶太人稱為mamzer。這種身份不容易找到結婚對象，也不受歡迎參加盛大的聚會，在講究家世的古代，是次等的人。


� 若米示那的規例是合用的，那這個情況就不算違犯律法。不過，耶穌的出生沒有得到正當的承認，是一個廣泛得到學者確認的資料。任何對經文或事件重整的解釋，都需要解釋耶穌這mamzer的身份如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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